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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月 28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英泰斯特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未来资金需求，公司拟将持有的武汉

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10.34%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以8,478.8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阜阳市传达电子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传达电子”）。 

本次交易完成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圣博扬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仍持有英泰斯特49.00%股权，公司持有英泰斯特40.66%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因此英泰斯

特将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子公司，并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传达电子的主要出资方系阜阳市颍泉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阜阳市颍泉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99.92%的阜阳赋颍科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

有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创疆”）30%股权，

对青岛创疆具有重大影响。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将传达电子认定为关联方，因此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按照英泰斯特评估价格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除

本次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传达电子之间未发生过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传达电子的主要出资方系阜阳市颍泉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阜阳市颍泉工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持有阜阳赋颍科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9.92%份额，阜阳赋颍科泉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创疆30%股权，对青岛创疆具有重大影响。



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将传达电子认定为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阜阳市传达电子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4MA2W5E857L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中市街道阜涡路190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书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物联网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服务（不含期货、保险、证

券等涉及金融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20年8月31日 

股权关系：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青岛书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2 

青岛久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900 9.8 

阜阳市颍泉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5,000 90 

合计 50,000 100 

主要财务数据：传达电子为 2020年8月新设立企业，截止2020年6月30日无相关财

务数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出售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英泰斯特10.34%股权。英泰斯特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7612425223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高赫男 

5、注册资本：1,009.43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4年6月18日  

7、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308号光谷动力节能环保科技企业孵化

器（加速器）一期7栋3层01室 

8、经营范围：计算机测控系统集成，计量检测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生产线技术

改造，电子产品，电子测试设备，环境试验设备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销售，

液晶模组信号测试系统、汽车电子测试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汽车销售及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英泰斯特为公司控股51%的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28日对英泰斯特2019年度、2020年半年度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13016号），英

泰斯特（合并口径）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6月/2020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4,582.01 38,648.38 

负债总额 17,838.63 13,439.35 

所有者权益 26,743.38 25,209.03 

营业收入 23,800.75 2,939.28 

营业利润 4,211.26 -2,037.72 

净利润 4,012.79 -1,534.35 

10、权属状态说明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子

公司股权质押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申请不超过2亿元的贷款，贷款期限1年，公司以持有的英泰斯特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 

除上述已由公司公告的情形之外，英泰斯特股权清晰，公司合法拥有英泰斯特51%

股权，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1、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英泰斯特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4.79 51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圣博扬汽车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4.64 49 

合计 1,009.43 100 

（2）本次交易后英泰斯特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0.42 40.66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圣博扬汽车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4.64 49 

3 阜阳传达电子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37 10.34 

合计 1,009.43 100 

12、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为英泰斯特提供担保、不存在委托英泰斯特进行理财的情况；英泰斯特

不存在对公司资金经营性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北京经纬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英泰斯特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于2020年9月24日出具《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股权涉及的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经纬

仁达评报字[2020]第2020012211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

日，英泰斯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82,011.77万元，评估增值63,137.80万元，增值率为

334.52%。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价格以北京经纬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出具的《评估报

告》的评估结果为基准，交易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友好协商确认。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同传达电子就本次交易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加快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轻公司经营负担；优化

公司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未来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

需要，为股东创造更好的投资回报。本次交易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英泰斯特40.66%股权，英泰斯特将由控股子公司变更为

参股子公司，并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金

额及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在过去12个月未与传达电子发生交易。 



八、相关审议程序与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英泰

斯特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出售英泰斯特部分股权，关联董事魏翔先

生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出售英泰斯特 10.34%股权的交易公平、公正，且综合考虑了

英泰斯特经营情况及自身业务发展情况，有利于加快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

轻公司经营负担，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公司未来资金需求，符合公

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出售英泰斯特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董事会会议在审议本次董事会相关议案时，关联董

事应依法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公平、公正，且综合考虑了英泰斯特经营情况及自身业务发

展情况，符合公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表决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出售英泰

斯特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三）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英泰

斯特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出售英泰斯特部分股权。关联监事王诗雨

女士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9月 29日 

 


